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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与银行业务系统 

接口程序验收要求（1.2 版） 

 

为顺利推进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（以下简称网上申报系统）银

行接口程序验收工作，根据《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与银行业务系统

数据接口规范（1.2 版）》，特制定本要求。 

一、银行接口程序设计及开发的主要原则 

（一）数据导入原则：国际收支网上申报系统所要求的涉外收支

（涉外收入、境外汇款、对外付款/承兑）、货物贸易核查项下境内

收付款、非货物贸易核查项下境内收付汇、外汇账户内结售汇基础信

息必须从银行自身计算机处理系统（包括银行内部与国际收支统计间

接申报、货物贸易核查项下境内收付款、非货物贸易核查项下境内收

付汇、外汇账户内结售汇有关的各种业务处理系统、会计核算系统、

账务处理系统及人民币系统等，以下统称“银行自身电子系统”）中导

入银行自身开发的接口程序（以下简称“银行接口程序”）。 

1、对于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中无法导出基础信息到银行接口程

序的，银行可在其接口程序中录入相应的基础信息。 

2、对于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中只能导出基础信息的部分要素到

银行接口程序的，银行可在其接口程序中补录基础信息的其他要素。 

3、对于某些业务没有银行自身电子系统的，银行可在其接口程

序中录入相应的基础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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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号码自动生成和不可变更原则：申报号码应在银行自

身电子系统导入银行接口程序时或在银行接口程序补录／录入基础

信息完整后，按申报号码的编制规则和校验规则自动生成。不得对申

报号码进行手工干预。申报号码应与每笔收付款或结售汇业务做到一

一对应，保证申报号码的唯一性。申报号码不得重号，但可跳号。对

申报号码项下的数据信息进行任何操作，都不能变更该申报号码。 

（三）修改/删除原则：对于已产生申报号码的基础信息（无论

其是否属于报送范围），均应及时报送外汇局。如需修改／删除，应

遵循“基础信息在何处产生在何处修改／删除”的原则，即从银行自身

电子系统中导入银行接口程序的基础信息不能在银行接口程序中修

改／删除，应在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中进行修改／删除；在银行接口程

序中补录／录入的基础信息应在该接口程序中进行修改/删除。因此，

银行在开发其接口程序时应在技术上对此进行控制，并按照接口规范

的要求注明修改／删除原因。 

（四）及时性原则：无论采取部分接口还是全接口方式（全接口

方式是指基础信息、申报信息、管理信息均由其接口程序产生的一种

方式）报送数据，银行均应按照接口规范的要求及时将数据报送外汇

局。银行从自身电子系统将基础信息导入其接口程序或在其接口程序

补录时，均应保证其操作能满足接口规范的时效性要求。 

（五）完整性原则：银行通过其接口程序产生的数据范围应与接

口规范所要求的数据范围一致，保证其完整性。 

（六）正确性原则：银行接口程序中相关数据校验和质量控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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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接口规范的要求。 

此外，银行在设计和开发其接口程序时，除了应按照有关规定及

以上有关原则外，还应把握以下两点： 

1、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入其接口程序、再导出报送外汇局的

过程中，应尽量做到由计算机自动处理，减少人为干预。 

2、银行录入的基础信息要做到一次录入，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和

接口程序共享，基础信息中的同一信息要素不要进行二次或多次录入，

减轻银行工作人员的录入工作量。 

二、银行接口程序验收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入其接口程序阶段 

1、银行应说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产生的基础信息及在银行接口

程序中补录的基础信息等情况。对无法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产生的基

础信息须说明原因：如银行接口程序未实现导入功能、或其自身电子

系统缺少该项基础信息或银行部分业务无电子系统等。 

（1）对于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中无法导出基础信息到银行接口

程序的，银行应提供从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中导出基础信息到银行接口

程序的计划和安排。 

（2）对于某些业务没有银行自身电子系统的，银行应提交该业

务实现其自身电子化的计划和安排。 

（3）对于与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有关的业务完全没有银行自

身电子系统的银行，应提交落实网上申报系统接口程序的具体方案和

时间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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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局各分局应督促上述银行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做

好调整境内银行涉外收付凭证及相关信息报送准备工作的通知》

（汇发〔2011〕49 号）要求完成自身业务系统的修改完善和涉

外收付相关凭证调整有关的银行接口程序的开发工作。 

2、对于采取全接口方式的银行，银行应说明采取全接口方式是

下列哪一种情况：（1）三类信息均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产生；（2）仅

基础信息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产生，申报信息与管理信息在其接口程

序中补录／录入；（3）三类信息中的一部分信息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

产生，其他部分信息在银行接口程序中进行补录／录入等；（4）其他

情况（应明确说明）。 

3、银行应说明从其自身电子系统导入其接口程序环节对数据类

别（指涉外收支数据或境内收支数据或外汇账户内结售汇数据）的判

定采取以下哪一种方式：（1）由银行一线柜员在其自身电子系统中进

行人工判定并加注标记；（2）在数据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入至银行

接口程序时按设定条件或业务类型，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判定；（3）在

数据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入至银行接口程序后，再进行人工判定；

（4）其他情况（应明确说明）。如：银行进行数据类别判定的标准是

否正确，是否建立相应内控制度保证对数据类别进行判定的准确性和

判定标准执行的一致性。 

4、银行须按接口规范的要求对基础信息或基础信息、申报信息、

管理信息（采取全接口方式）进行逻辑校验。银行应说明选择的校验

方式：（1）在其自身电子系统中进行校验；（2）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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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入其接口程序环节进行校验；（3）在其接口程序中补录相关信息后，

在其接口程序中进行校验等；（4）在由接口程序中生成接口文件环节

校验。 

5、对采取全接口方式报送数据的银行不应在其自身电子系统或

其接口程序中设置交易编码、交易附言自动生成功能及交易编码与交

易附言联动功能。交易编码、交易附言须保持与申报主体申报的相关

信息一致。 

6、申报号码的 22 位数字或字母必须全部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

或银行接口程序根据申报号码编制规则和校验规则自动生成，申报号

码中任何一位数字或字母均应避免手工录入。 

7、银行从自身电子系统中将部分基础信息批量导入其接口程序，

而其他部分基础信息在其接口程序中进行补录的方式，银行应对其导

入方式进行优化并在程序中得到实现，达到及时性原则的要求。 

8、基础信息应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出后经由中间介质导入银

行接口程序而不是直接由银行自身电子系统导入银行接口程序的情

况，银行应不能修改其中间介质上的数据，保证基础信息在导入银行

接口程序前后完全一致。 

（二）从银行接口程序导出数据到报送外汇局阶段 

1、银行从其接口程序导出数据以及报送外汇局的方式应满足及

时性原则的要求。 

2、银行应建立内控制度并在技术上确保及时性原则的要求。 

（三）银行对于接口反馈信息的处理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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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银行应建立接口文件错误反馈处理机制，对接口文件反馈的

错误信息进行及时合理修正。 

2、银行应建立相关制度确保及时对错误反馈信息进行处理。 

3、银行应在技术上确保各分支机构对错误反馈信息及时进行查

询、修正和反馈。 

4、对错误信息的修改应遵循本要求的有关原则。 

三、银行接口程序验收技术要求 

（一）银行接口程序生成的接口文件名及后缀名的英文字母应为

大写字母。 

（二）银行接口程序生成的接口文件应通过外汇局提供的“银行

接口程序验收工具”的检测。 

（三）银行接口程序应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扩展性，以满足银行

业务发展和网上申报系统完善的需要。 

四、银行接口程序验收其他要求 

（一）银行接口程序的数据范围应包括涉外收支（涉外收入、境

外汇款、对外付款/承兑）、货物贸易核查项下境内收付款、非货物

贸易核查项下境内收付汇、外汇账户内结售汇等业务数据。 

（二）银行若通过全接口方式报送申报信息和管理信息，应遵循

本要求的相关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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